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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持续向好，重罪比例不断下降，犯罪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刑事司法理念

也实现了与时俱进的转变，从传统的单纯治罪模式逐步迈向以治理为核心的现代化司法路径。刑事和解

制度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体现，已成功突破传统对抗性诉讼的局限，成为恢复性司法视野下一项极具价

值的关键制度，它契合了当前轻罪治理的核心目标，即注重修复因犯罪行为受损的社会关系，推动社会

治理的精细化与人性化发展。但目前刑事和解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在适用过程中逐渐边缘化，究其原

因，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叠、适用范围的模糊、适用方式的不合理，和解协议的

效力难以保证等。本文以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价值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并在此

基础上积极探索完善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旨在通过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充分释放其制度活力，进而推动刑事诉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建设和谐中

国、法治中国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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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the proportion of seriou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76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76
https://www.hanspub.org/


刘雪瑶 
 

 

DOI: 10.12677/ds.2026.126176 2 争议解决 
 

crimes has been declining,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riminal structure.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philosophy has also evolved in tandem with the times, transitioning from a traditional pu-
nitive model to a modern judicial approach centered on governance. As a key manifestat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has successfully broken through the limi-
tations of traditional adversarial litigation, emerging as a highly valuable mechanis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t aligns with the core objectives of current light crime governance, 
which emphasize repair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damaged by criminal behavior and promoting re-
fined, humanized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still faces numer-
ous challenges, gradually becoming marginalized in practice. The root causes lie in the overlap be-
tween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admitting guilt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and the criminal reconcil-
iation system, ambiguous scope of application, un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dif-
ficulty in ensuring the enforceability of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as a starting point, thoroughly analyzing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Based on this, it actively explores improvement pathways and proposes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The aim is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system’s application, 
fully unleash its institutional vitality, and thereby enhance the rol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in advanc-
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wil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building a har-
monious and rule-of-la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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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与国

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共同促进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我国于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设立了公诉

案件当事人刑事和解制度，(以下简称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调解人的帮助，

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接触和交谈，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最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

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但该制度施行后很快出现

了尴尬局面，不仅适用的案件数量和频率相较于前期试点阶段出现了显著下滑，制度效能呈现递减趋

势，而且迅速暴露出“性质异化、功能异化及程序异化”等实施困境[1]。此外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出

现，刑事和解制度甚至有着被弃用的风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价值较为抽象，难

以在实践中直观体现，同时立法技术相对保守，未能充分适应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需求。刑事和解制

度在众多当事人合意机制中，刑事和解制度因具有国家机关主持的特性，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意的

自愿性和规范性，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高度契合，理应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精准剖析刑事和解制度在

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完善相关规范细则，充分释放其制度效能，不仅能够修复其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还能有力推动刑事诉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制度

的积极作用，为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现代化进程，助力构建更加公正、高效的刑事司法体系

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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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2.1. 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某些特定案件，在调停人的调停下，加害人向被害人真诚悔罪、

道歉并请求原谅，被害人与加害人就经济赔偿等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协

议书上签字，由调停人将有双方签字的刑事和解协议书送交有关司法机关，由有关司法机关予以认可，

并作为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加害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依据的一种处理方式。首先该

特别程序是针对公诉案件而言的，自诉案件虽然也可以和解，但不属于其适用对象；其次被诉人必须真

诚悔罪，并通过道歉、提供经济补偿、赔偿经济损失等方式来争取被害人的谅解；最后，双方当事人的

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不存在欺骗或不自愿的情况。 

2.2.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首先，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我国刑事案件和解体系，促进了我国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建

设。在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被法律确立之前，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仅有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有明确法律

依据，而公诉案件的和解则缺乏法律支撑。尽管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呼吁建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

度，但受传统刑事犯罪理念影响，犯罪被视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刑罚的实施被认为不应由当

事人自行和解，否则会损害刑法的严肃性和确定性，直到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特别程序的

设立，不仅实现了有法可依，避免了仅依据政策或内部指导文件的随意性，还革新了传统刑事理念，统

一规范了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其次，刑事和解制度拓宽了被害人的赔偿渠道。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由单纯

的惩罚犯罪转向了重视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权利保障[2]，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往往更侧重

于保障被告人的权益，而被害人作为实际受损方，常处于边缘地位，被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有限，

而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能够增强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参与度[3]。在刑事和解程序

中，由司法机关主导，为双方提供充分协商对话的机会，促使双方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合法的和解

协议。同时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监督和解协议的履行，并保留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置权，

这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自由，又坚守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底线[4]。通过这一过程，被害人不仅能

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补偿，还能得到被告人的真诚道歉，快速高效地解决双方矛盾。 
最后，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程序分流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司法资源的有限和犯罪治

理的需求是刑事司法系统始终面临的矛盾，在当前犯罪结构的改变下，轻罪案件越来越多，案多人少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的犯罪治理模式在应对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时显得力不从心，就此刑事和解制度

构建了轻罪案件的快速处置通道，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影响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实现了程序

分流，解决了纠纷矛盾，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治理理念相得益彰，究其本

质是刑事司法对社会治理需求的主动适应，充分体现了司法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5]。总体看

来，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和解谅解、简化诉讼环节、及时履行协议等机制设计，在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

义的前提之下显著提升了司法效率，使司法资源配置的改进获得了具体制度支撑，并且更进一步参与到

社会治理中去[6]。 

3.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存在的困境 

3.1. 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协商性司法，注重提升诉讼效率通过国家与个人的理性协商实现诉讼程序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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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注重修复社会关系，依靠多方主体平等对话重建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7]。
由于功能上的重合，两项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适用范围的交叉。而在当前协商性司法的大环境下，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因其在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国家犯罪治理的逻辑高度契合，

逐渐成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主导方式。这一趋势在客观上压缩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空间。然而，这种现

象并非简单的程序替代，而是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价值目标之间的深层次冲突与博弈。

从立法意义上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中，并确立为基本原则，而

刑事和解只作为特别程序被规定；更进一步来看，公安司法机关将当事人达成谅解协议认定为被追诉人

真诚悔罪的表现来考量，实际上是将刑事和解的核心功能变成了认罪认罚的配套措施，使得刑事和解的

特有价值被淹没。从程序运行上来看，认罪认罚制度本质上是被追诉方与审判机关的对话，而刑事和解

是当事人在多次调节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极大可能会出现程序回转的风险，更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

升，相比之下，公安司法机关肯定倾向于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2.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为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

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

失犯罪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

一程序。该规定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极大的限制，将那些有具体被害人且被害人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更需

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来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罪案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作为一种新兴的

刑事司法机制，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显得较为谨慎和保守，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刑事和

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明显偏窄。 
除此之外民间纠纷认定不一，导致出现权力被滥用的现象，引起同案不同判，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民间纠纷并不是具有明确概念的法律术语，学者梁德阔认为“民间纠纷”带有很浓烈的生活色彩，“民

间纠纷是指熟人之间因日常生活事件而引发的纠纷”[8]。“民间纠纷”这一概念与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

背景密切相关，在熟人社会中，修复亲友关系以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各方的关系，是维持社会秩序稳

定的重要基础，这正是我国法律将民间纠纷作为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条件之一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和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我们的社会模式已经逐渐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9]，盗窃、诈

骗等类型的案件实际上常出现在陌生人之间，继续拘泥于民间纠纷的约束，只会让该制度越来越难以发

挥作用。 

3.3. 刑事和解制度的和解方式不合理 

我国的刑事和解方式较为单一，现行立法将和解措施限定在“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常见方式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第 495 条提到“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事项”，虽然看似为

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以经济赔偿为主要导向的单一模式，严重制约了刑

事和解的实际效果，限制了其他和解方式的探索和发展[10]。很显然在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刑事纠纷日益

多元化的当下，仅依靠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显然难以满足所有刑事和解案件的需求，其他可能的和解方

式在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几乎难以见到，在成功达成和解的案件中，多数是以经济赔偿为主，并附带

一些精神补偿。然而这种精神补偿往往只是形式化的，比如被诉人简单地说一声“对不起”，或者在和

解协议中写上几句道歉的话语，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慰藉和情感修复[11]。我国相关法律还设置了

“代为和解”这一机制，其初衷是为了解决被诉人在羁押期间或被害人不幸去世等特殊情况下，双方仍

能正常开展和解的问题[12]。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或亲属代为和解的情况较为常见，这种缺乏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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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沟通的和解方式，不利于刑事和解的健康发展，当事人之间不直接交流，很难真正体现双方的悔罪

和谅解诚意，甚至可能异化为双方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讨价还价。 

3.4. 刑事和解制度的和解协议效力难以保证 

刑事和解协议的签订是刑事和解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但协议的达成并不保证其一定能被有效

执行。任何协议都是双方经过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因此本身就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13]。刑事和解协议也

不例外，尽管其带有“刑事”这一限定词，但本质上仍具有民事协议的属性。一旦协议中的任何一方反

悔，都会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刑事和解协议不当

履行的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加害人不履行刑事和解协议。通常情况下，刑事和解协议是在双方权益都得到一定满足的基

础上达成的，加害人一般会积极履行。但有些加害人可能只是出于获取减轻刑事责任的目的而与被害人

达成和解协议，一旦获得从宽处理，便拒绝履行协议内容。还有的加害人在签订协议时同意履行，但事

后反悔，拒绝执行协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强调刑事和解协议的及时履行和禁止反悔，但对于加害人

不履行协议时的具体救济方式并未明确。 
再者是被害人反悔拒绝接受刑事和解协议内容。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其在刑事和解协议

中往往处于妥协地位。法律并未对被害人反悔作出禁止性规定，同时对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也缺乏详细

说明。一旦被害人反悔，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就会面临诸多困难。 

4.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探析 

4.1. 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衔接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立法并未对此明确界定，结合前文

所述，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及理由： 
首先加害人认罪认罚后又达成刑事和解的，应允许二者量刑减让幅度的叠加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

国家为提高追诉犯罪效率而与加害人达成的实体与程序上的妥协[14]；而刑事和解则是基于协商合作理

念，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妥协。二者虽在程序上存在交叉，但并不影响其在实际作用后果上的叠加。 
其次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未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既包括实体上的从宽，也包括程序上的从宽，即便加害人未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也不影响司法

机关对其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的达成不仅需要加害人的配合，还需要被害人的同意。因

此应避免将从宽处罚过度依赖于刑事和解的思维误区。 
最后加害人未认罪认罚但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下的从宽处理结果。加害人

虽未认罪认罚，但并不否认犯罪事实。只要其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说明其在自己认知范围内承认了

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或损失，并尽力弥补。这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降低。因此，司法机关

应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对其适用刑事和解下的从宽处理。 
此外，无论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还是刑事和解程序的运行，都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

立法者应进一步推动诉讼机制的全流程简化，解决办案人员长期面临的工作量大、审批环节多等问题，

调动办案人员开展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 

4.2. 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 

在探讨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时，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避免对其过度限制，适当扩

大其适用范围，是制度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要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刑事和解制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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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范畴，其适用范围必须在尊重国家刑事司法权严肃性和专属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必要的限制，

不能任由立法盲目扩张。 
因此，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对现行立法中和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犯罪案件的限制条件

进行调整，扩大其适用范围至所有存在确定被害人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正如卞

建林学者所指出的，所有存在明确被害人的轻罪案件原则上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但对于涉及危害

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毒品犯罪等超越个人利益的案件，则应严格禁止适用刑事和解[15]。 
其次在刑事和解不起诉案件中，准确界定“民间纠纷”的范围是关键，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

可以通过发布相关指导意见或在政策性文件中，明确“民间纠纷”的构成要件。具体而言，首先，“民间

纠纷”应体现其人情化、生活化的特征，涵盖家庭婚姻、邻里矛盾等常见的“家长里短”纠纷，也包括民

间借贷、买卖纠纷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矛盾，以及因偶发性、突发性口角引发的冲突[16]。这些纠纷必须

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其次，“民间纠纷”还应体现日常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普遍互动性。如果某一事实不具备人情化、生活化、传统化等内部特征，

则不应被认定为民间纠纷。通过上述调整和明确，刑事和解制度将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更好地发挥

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刑事司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4.3. 丰富刑事和解适用方式 

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重物质轻精神赔偿以及和解交

易化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实践对新和解方式的探索和拓展不足，未能充分挖掘

和解机制的多元价值[17]。因此，笔者认为在立法中进一步细化和解措施的类型，明确规定犯罪行为人可

以通过赔礼道歉、社区服务、公益捐赠等非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和解[18]。这些具体的和解措施，既

能有效弥补被害人所受的损害，又能帮助修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及所在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双重

回应机制，既能发挥一般预防的功能，警示潜在犯罪行为人，又能实现特殊预防的目标，帮助犯罪行为

人改过自新，减少再犯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虽然金钱物质赔偿是对被害人最直接有利的赔偿方式，

但并非唯一选择。通过多元化的刑事和解方式，能够使刑事和解制度更加广泛地适用，更好地发挥其在

社会治理中的作用[19]。以交通肇事案件为例，单一的物质赔偿虽能缓解被害人经济困境，但难以从根本

上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也难以对加害人进行有效教育改造。对此，可以要求加害人承担照顾死者家属

的责任，使其直面犯罪后果，从而达到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同时，安排加害人从事公益劳动，培养其社

会责任感，促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这种多元化的和解方式，不仅能弥补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还能修复

加害人与被害人及其所在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对双方利益的平衡与兼顾。 

4.4. 规范刑事和解协议 

刑事和解协议作为刑事和解内容的核心，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重要标志。规范刑事

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立法应当明确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结合学界观点，笔者认为刑

事和解协议兼具刑事和民事属性[20]，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协议，明确其强制执行效力，可以在立法层面将

其与普通民事协议区分开来，消除人们对刑事案件通过民事方式解决的疑虑，进一步明确协议的性质。

这一举措能够确保刑事和解协议得以有效履行，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制度下维护自身赔偿权益提供有效

的司法救济途径，通过简化被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目标的有效手段，进而能够

有效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立法应当明确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刑事和解协议的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76


刘雪瑶 
 

 

DOI: 10.12677/ds.2026.126176 7 争议解决 
 

有效履行以协议的成立生效为前提，因此确保协议成立生效的要件真实、合法、有效是至关重要的，同

时刑事和解协议的有效履行不仅要求协议“有效”，更重要的是加害人能够实际“履行”。因此对加害人

的履行能力进行考察显得尤为关键。通过赋予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权，可以有效规避加害人

履行不能的风险，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顺利实施，有效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5. 总结 

在轻罪时代的背景下，刑事司法理念逐渐向注重修复社会关系的和谐合作模式转变，刑事和解制度

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体现，应运而生并展现出巨大的时代价值，它融合了现代法治文明与和谐合作精神，

为刑事纠纷的解决和矛盾化解机制注入了更具进步意义的内涵。但是当前该制度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

境，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叠、适用范围的模糊、和解方式的不合理以及和解协议效力难以保证等

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和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完

善路径：一是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衔接适用，明确二者在量刑减让幅度上的叠加适

用规则；二是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取消对部分犯罪类型和刑罚幅度的限制，同时明确“民间

纠纷”的认定标准；三是丰富刑事和解的适用方式，细化和解措施的类型，如赔礼道歉、社区服务、公益

捐赠等非财产性责任承担方式；四是规范刑事和解协议，明确其性质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同时赋予司

法机关对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通过上述完善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刑事和解

制度将在轻罪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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